
版號：111LYQ01192025表18-3-0(111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2.06 11.044.462.544.991.610.191.884.312.842.145.351.822.715.2820.00

第2分位 6.33 10.179.695.719.194.150.473.779.165.456.449.366.895.849.3620.00

第3分位 11.06 11.1214.418.4010.977.241.006.3113.908.0210.9014.6712.359.9513.7020.00

第4分位 19.16 16.1921.5814.5117.3612.894.5112.4522.1914.7119.5322.5521.0319.1922.3720.00

第5分位 61.38 51.4849.8768.8457.4974.1293.8275.5950.4468.9860.9948.0657.9162.3149.2920.00

合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